
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综合评价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综合评价体系，促进学院学科发展、提升研究生科研及各

项综合素质，依据四川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校研发

〔2022〕25 号）》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

审办法（校研发〔2023〕26 号）》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评价

体系。 

一、 申请条件 

按照《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校

研发〔2023〕26 号）》规定执行。 

二、 体系构成 

1、总则： 

（1）指标分配：按研究生院当年分配指标与参评研究生

人数比例计算“农业信息工程”、“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与

“电子信息”硕士点评审各等次奖学金人数，同时，评审组可

以按当年评审人员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2）体系构成由 5 部分组成，按照一定折合系数折算后

进行总分合计。 

2、 学习成绩：学习成绩由学位课程平均成绩构成，具体以



研究生院实际反馈为准； 

3、学术论文：参评学术论文须与本人研究生期间主要研究方

向相同或相近，且为规定统计时间内正式发表或在线发表的期刊

论文，参评成果的第一单位须为四川农业大学。学术文章作者署

名须为顺序第一，或者导师（包括导师组成员）排序第一、申请

人作为共同第一作者排序第二。 

4、科研成果：参评成果除科研奖励外均须以“四川农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如无法明确至学院须明确至“四川农业大学”）

为第一署名单位，否则不计分。 

5、个人荣誉：仅计学校及各级层面个人获奖情况，包括荣誉

称号及竞赛等获奖奖励，团体获奖除省级和国家级外均不计分。 

6、综合评价：由导师及导师组根据研究生政治理论素养、日

常行为表现、科研探索精神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 

三、 分数计算公式 

学硕：最终得分=学习成绩*0.2+学术论文*0.4+科研成果及项

目*0.2+个人荣誉*0.1+综合评价*0.1 

专硕：最终得分=学习成绩*0.2+学术论文*0.3+科研成果及项

目*0.3+个人荣誉*0.1+综合评价*0.1 

四、 各项评分标准 

 

 

 

 



1、 论文计分标准表 

论文类型 计分基数 备注 

SCI、SSCI 收录论文 

（按影响因子及分区计） 

（1）《Science》、《Nature》、《Cell》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单独计分 600 分； 

（2）IF≥15.0 的自然指数来源期刊计 300

分； 

（3）10.0≤IF＜15.0 的自然指数来源期

刊；中科院大类 1 区的 IF 位于大类前 3%

且 IF≥15.0 的 SCI收录期刊计 200分。 

（5）IF＜10.0 的自然指数来源期刊；中

科院大类 1 区的 IF位于大类前 2%的 SSCI

收录期刊；中科院大类 1区的 IF 位于大类

前 10%且 IF≥10.0的 SCI收录期刊计 100

分。 

（6）中科院大类 1区的期刊；CSSCI 的 A

类期刊计 80 分。 

（7）中科院其他大类 TOP期刊计 60分；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领军期

刊；CSSCI 的 B类期刊计 60分。 

（8）中科院大类 2区的期刊；中国科技期

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重点期刊；CSSCI 的 C

类期刊计 40 分。 

（9）中科院大类 3区的期刊计 20分。 

（10）中科院大类 4区的期刊；中国科技

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重点期刊；EI收录

期刊；CSCD 核心库期刊；四川农业大学学

报 15分。 

以当年中科院

分区为准，具

体参照学校科

技 处 当 年 数

据； 

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

入选期刊参照

《中国科技期

刊卓越行动计

划入选期刊目

录》，具体以

当年学校公布

数据为准。 



2、科研获奖计分标准表 

科技奖励类型 计分基数 备注 

国家级 

特等奖 600分 

一等奖 500分 

二等奖 300分 

1.获得证书者计分； 

2.系数的确定办法为：取前五名计分，系

数分别为 1、0.9、0.7、0.5、0.3。 

3.获奖者须提供相应证书及导师或第一

完成签字认可的贡献说明。 
省部级 

特等奖 400分 

一等奖 200分 

二等奖 150分 

三等奖 100分 

3、科研成果及项目计分标准表 

类别 计分基数 备注 

专利 
发明专利 15 1、 均须与本人研究生期间研

究方向相近或相同，否则不计

分。 

2、 发明专利须排名前二（系

数分别为 1、0.6）或实用新型

专利排名第一、软件著作权排

名第一。 

3、 科研项目仅计主持人分

数，且于申请当年已获批，正

在申请中的不计分。 

 

实用新型 5 

软件著作权 国家级 5 

科研项目 

（纵向项目） 

国家级 40 

省级 20 

 

 

 

 

 



4、个人荣誉 

奖项类型 计分 备注 

国家级 

特等奖 60分/次 1、 参照学校本科生竞赛评价体系，A、

B、C 类系数分别为 1、0.5、0.3；团体

获奖除省级和国家级外均不计分。 

2、 同一竞赛仅计最高等级获奖。 

一等奖 30分/次 

二等奖 20分/次 

三等奖 10分/次 

省部级 

特等奖 30分/次 

一等奖 20分/次 

二等奖 15分/次 

三等奖 10分/次 

行业协会、学会 

特等奖 20分/次 

一等奖 15分/次 

二等奖 10分/次 

三等奖 8分/次 

校级以上 10分/次 个人奖励按照计分基数计；集体奖励不

计分。 校（地、市）级 5分/次 

5、综合评价：由导师及导师组根据研究生政治理论素养、日

常行为表现、科研探索精神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满分 100 分（导

师及导师组各占 50 分）。 

五、 特别说明 

1、导师或导师组成员为物理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物理第二作

者，按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处理（含共同第一作者情况）； 

2、联合培养研究生，满足作者排序要求的基础上，仅承认我

院为第二及以上署名单位的文章，第一署名单位的计 100%，第二



署名单位的计 30%； 

3、非收录期刊仅计篇数，不做计分处理。 

4、除研究生一年级外，所有参评学生均须填写《信息工程学

院研究生学术成果登记表》并由导师审核其真实性并签字。 

5、导师组成员的认定以科技处备案的近三年数据为准。 

6、本评价体系最终解释权归四川农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如

与学校文件不一致之处则按照学校文件执行。 

 

 

信息工程学院 

2023 年 6 月 


